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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股份”或“发行人”）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债券简称“16 隆基 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上述债券全体持有人，

持续密切关注本次债券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规定及《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乐叶”或

“原告”）因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存在拖欠

隆基乐叶货款的违约行为，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并于当日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受理案件通知。 

一、诉讼事实及请求 

（一）诉讼事实 

原告与被告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签订了《组件设备购销合同》，并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4 日、2018 年 10 月 9 日、2019 年 2 月 1 日签订了《组件设备购销合同补

充协议（税率变更协议）》、《组件设备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价格变更协议）》、《组

件设备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组件数量变更协议）》。根据以上合同约定，原告向被

告销售太阳能光伏组件，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货款。原告已经按照上述合同约定

履行了供货义务，截至起诉日被告仍欠原告合同项下货款 53,584,305.05 元，经

原告数次催要，被告仍拒绝支付。被告严重拖欠货款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签订的

《组件设备购销合同》的约定，构成严重违约行为，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

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所欠原告货款 53,584,305.05 元； 

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1,230,184.33 元（暂计算至起诉之

日，要求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 

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本次诉讼事项对发行人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发行人暂无法确定本次诉讼事项对发行

人损益的影响金额。发行人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国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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